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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00

（1）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5月12日-2013年5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12日15:00至2013年5月

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亚妹女士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工业园七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股份数量273,108,9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08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273,065,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4.79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数量4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0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德恒（深圳）

律师事务所刘震国律师、唐永生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107,4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485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107,4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485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刘震国律师、唐永生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

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以及《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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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5.41元/股调整为3.99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10,800万股。

2012年2月9日、2012年3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根据该等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2012年2月10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5.4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40,743万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8,000万股。 若公司在本次发

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

将作相应调整。

2012年3月23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2011年12月31

日股本总数312,1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8元（含税）；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和送红股。 公司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5.41元/股（详见2012年6月1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实施

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29）。

2013年4月23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2012年12月31

日股本总数312,1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2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以312,1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421,410,600股。 2013

年4月25日，公司发布了《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3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6日。 截至目前，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底价、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一、发行底价

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3.99元/股。具

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

=�（5.41元/股 -� 0.02元/股）/（1+35%）

=3.99元/股

二、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8,000万股（含8,000万股）。 公司2012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10,800万股（取整数）。 具体计

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调整前的发行数量上限*（1+总股本变动比例）

=8,000万股*（1+35%）

=10,800万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3-1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4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2013年1-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1

新签合同额

（

亿元

RMB

）

3,128 16.5%

2

施工面积

（

万

m

2

）

56,398 21.0%

3

新开工面积

（

万

m

2

）

6,662 19.0%

4

竣工面积

（

万

m

2

）

1,038 36.5%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1

销售额

（

亿元

RMB

）

545 67.2%

2

销售面积

（

万

m

2

）

473 93.1%

3

期末土地储备

（

万

m

2

）

7,013

4

新购置土地储备

（

万

m

2

）

291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

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3-20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返利比亚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5月12日，中国建筑与利比亚住房及基础设施项目执行机构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重返利比亚，

恢复班加西岗富德及哈德拉住房项目。

2011年2月，由于利比亚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按我国政府统一安排，撤回利比亚全部从业人

员，项目暂时中止。 目前，利比亚局势已逐步稳定，双方经协商同意继续实施上述项目。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4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

月8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3年5月9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6,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9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a

；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85

叶兵

2 01*****267

史惊东

3 01*****335

潘恩海

4 01*****960

姚伯华

5 01*****206

朱鹏程

6 01*****590

周家智

7 01*****681

闻庆云

8 01*****872

王宏祥

9 01*****107

吉素琴

10 01*****431

童海山

11 01*****404

孙东贵

12 01*****334

华东

13 01*****828

樊夕涛

14 01*****462

苏殷豪

15 08*****129

扬州市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16 08*****139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7 08*****164

江苏高鼎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 08*****174

扬州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 01*****492

张正忠

20 01*****898

樊军

21 01*****825

冷志斌

22 01*****099

施金霞

23 01*****046

杨林

24 01*****202

王峻

25 01*****254

王守元

26 01*****600

王金荣

27 01*****762

朱蔚

28 01*****738

张家贵

29 01*****175

徐晓彬

30 01*****508

包爱平

31 01*****731

王勤发

32 01*****948

虞震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彦森

咨询电话：0514-86880522

传真电话：0514-86880505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08� � �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13-021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3年5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情况

1、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公司将参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小林社区，东

至兴中路（建），南至320国道绿化，西至规划中小林港，北至新洲路（建）余政工出【2013】16号宗地的土地

使用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不超过5,500万元范围内以自有资金参与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竞买，并授权

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建华先生或经任建华先生授权的相关人员签署和办理竞拍过程中的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与《证券日报》。

二、挂牌人基本情况

挂牌人：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

挂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265号时代广场5号楼

三、本次竞购地块基本情况

本次竞买地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 出让土地面积为134,474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容积率：1.1-2.0，建筑密度：30-50%，绿地率：10%-15%，出让年限为50年，挂牌起始地价为5,043万元，竞买

保证金2,018万元。 预计该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所需资金均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最终成交价格将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出具的《余杭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买成交确认书》

为准。

四、拟竞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用途

根据市场需求及公司发展规划，用于建设公司新的生产制造物流综合性基地。拟在新厂区内新建生产厂

房、物流中心、综合大楼、员工宿舍等相应辅助设施，购置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电压力煲、微波炉、烤箱、

蒸汽炉、洗碗机等厨房电器生产设备，形成年产200万台以上厨房电器产品的生产能力。

五、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厨电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公司

将面临产能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厨房电器市场的发展出现了

新变化：首先，厨电行业呈现出智能化、高端化的发展趋势，高端产品市场份额将持续提高；其次，市场更新需

求的不断涌现，将进一步推动现有产品的升级换代；再次，消费者对厨房电器的需求从传统的实用主义转向

享用主义，诸如嵌入式微波炉、烤箱、蒸汽炉、洗碗机等新品类也将不断增加。 面对厨房电器产品持续旺盛的

市场需求，公司拟进一步增加目前主要产品产量，扩充产品线，增加新品类，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并

实现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 公司结合之前的募投项目建设经验并通过研究论证，预计新基地建设期为两年，

从项目开始实施到达产预计需要3-4年时间。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迫切需要竞买该宗土地使用权。

若公司竞买成功该宗土地使用权，公司将建设新的生产制造物流综合性基地，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公司

实现规模快速扩张、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主业，打造"中国竞争力最强的

专业厨房电器百年企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08� � �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13-022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5月6日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5月13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

实际与会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建华先生主持，会议

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

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与《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08� � �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13-023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13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了公司《2012年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年度报告中部分信息披露有误，具

体情况如下：

一、年报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六、重大关联交易"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表格中，关联交易金额

单位由"万元"更改为 "元"。

二、年报全文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表格中，沈国良期初持股数以及期末持股数由"0"更正为"800,000"，合计期初持股数以及期末持股数由"8,000,

000"更正为"8,800,000"。

除以上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12年业绩产生影响。更正后的《公司2012年度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2013-26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通知于2013�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上午 10: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前埔路16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五令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表决股份共计93,394,04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8.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鉴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特别决议方式并经代表股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3,394,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表

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2013年4月2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志军、马琳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3-40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决定于2013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

已分别于2013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3-36）和《关于更正股东大会议案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37）。 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公司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此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和时间：2013年5月17日上午11：00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出席对象：

（1） 截至2013年5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滚动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168号新海宜科技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选举第五届董事会6名非独立董事

1.1.1、选举张亦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1.1.2、选举毛真福先生为公司董事；

1.1.3、选举兰红兵先生为公司董事；

1.1.4、选举马崇基先生为公司董事；

1.1.5、选举叶建彪先生为公司董事；

1.1.6、选举徐磊先生为公司董事；

1.2、选举第五届董事会3名独立董事

1.2.1、选举左迅生先生为公司董事；

1.2.2、选举徐科先生为公司董事；

1.2.3、选举王则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2、《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选举陈卫明先生为公司监事；

3.2�选举陈桂芬女士为公司监事；

议案1、议案3采用累计投票制，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独立董事与

其他董事分开计算），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董事或监事选

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上述审议事项内容详见本公司刊登于2013年4月26日《证券时报》上的《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议

案附件。

三、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

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2、会议登记时间：2013年5月14—15日，每日9:00-12:00、14:00-17:00。

3、会议登记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168号新海宜科技园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

1、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168号新海宜科技园

联系人：方舒

邮编：215021

联系电话：0512-67606666-8638

传真：0512-67260021

2、会议议费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1、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3年5月17日召开的苏州新海宜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

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1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6

名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

1.1.1

选举张亦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

票赞成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

，

请填写票数

（

如

直接打

√

，

代表将拥有投票权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投票

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

1.1.2

选举毛真福先生为公司董事

；

票赞成

1.1.3

选举兰红兵先生为公司董事

；

票赞成

1.1.4

选举马崇基先生为公司董事

；

票赞成

1.1.5

选举叶建彪先生为公司董事

；

票赞成

1.1.6

选举徐磊先生为公司董事 票赞成

1.2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3

名独立董事

1.2.1

选举左迅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票赞成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

，

请填写票数

（

如

直接打

√

，

代表将拥有投票权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

选举独立董事的投票权

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

1.2.2

选举徐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票赞成

1.2.3

选举王则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票赞成

2

《

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

3

《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

3.1

选举陈卫明先生为公司监事

；

票赞成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

，

请填写票数

（

如

直接打

√

，

代表将拥有投票权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

选举监事的投票权数

=

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

备注：

1、股东填列的股份数不得超过截止2013年5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股份数，表决方为

有效，否则表决无效；

2、受托人参与表决应填列委托人的相关持股资料；

3、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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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 � � �公告编号：〈万〉2013-030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规则调整A股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关于调整公司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于2013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各位董

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 作为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王石、郁亮、肖莉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本议案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次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如下：

一、本次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2011年4月8日，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次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1年4月18日，公司第十

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相关事宜的议案》，确定"期权激

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11年4月25日。2011年5月9日，有关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为8.89元，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宜时，行权价格要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调

整。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25条规定："上市公司因标的股票除权、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

调整行权价格或股票期权数量的，可以按照股票期权计划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调整"。 根据相关法规及"期

权激励计划"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议，2011年5月27日公司2010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8.79元。 2012年7月5日公司2011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8.66元。

二、本次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决议以公司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总

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1.8元（含税）。

根据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按照相关法规及"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经董事会决议，在2012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对A股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的公式如下：

P＝P

0

-V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8.66-0.18=8.48元。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的授权和批准，行权价格调整的方法和内容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

定。

四、备查文件

1、2010年度股东大会、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十六届董事会关于调整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意见的决议；

3、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3-015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

月10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2013年5月1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6,8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8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1.9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股东账号股东名称

1� 01*****346�唐灼林

2� 01*****079�唐灼棉

3� 00*****421�邱业致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大道北 咨询联系人：曾永强

咨询电话：0757-86695489�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 0757-81098937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99� � �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2013-024

2013年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润三九”）发行公司债

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８６

号《关于核准华润三九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２０１３

年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公司债券”）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

亿元，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价格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

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结束。 本期公司债券具体发行情

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

的

１０％

。

２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数量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０％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